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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司法解释发布：

化解财险合同纠纷，统一裁判标准
民 生 关 注

□记者 李 晓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以
下简称 《解释》）。该司法解释着重解
决财产保险合同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
题，以期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保护
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保险行业
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迅速，
保险市场日趋繁荣，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保
险市场的快速发展，保险纠纷案件呈
连续增长态势。此外，大量侵权纠纷
案件中也涉及保险合同纠纷，如道路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多
数涉及保险合同问题。为满足保险市
场发展和审判实践需要,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解释》 ,并
将于 9 月 1 日起施行。

据了解，《解释》 中共 21 个条文,
明确了保险标的转让相关问题、保险合
同主体权利义务、保险代位求偿权和责
任保险相关问题。

明确保险标的转让的相关问题

现实生活中，由于财产流转频繁，
保险标的因买卖、赠予、继承等导致所
有权转移的情况很常见。

“ 《保险法》 第四十九条对保险标
的转让作了规定，但仍较为概括。《解
释》 对有关争议问题予以明确。”河北
瀛冀律师事务所保险律师陶峰英告诉
记者。

“举个例子，刘某刚刚购买了一辆
二手车就出险了，而此时保险还未转到
刘某名下。在这种情况下，刘某是否能
够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款呢？”陶峰英
表示，《解释》 明确了此类问题。“根据
保险利益原则，规定保险标的已交付受
让人，但尚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时，发
生保险事故的，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
风险的受让人，有权主张保险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依照法
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标的物毁损、灭
失的风险仍然由转让人承担的，则转让
人有权主张保险金。”陶峰英进一步
解释。

明确保险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

《保险法》 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二
条 ， 均 涉 及 对 危 险 程 度 显 著 增 加 的

认定。
“然而实务中，由于险种多样，情况

复杂，对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成
为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陶峰英介
绍，《解释》 第4条第1款列举与危险增
加相关的常见因素，为法官提供裁判指
引，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
断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同时第
2 款规定，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
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
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
增加。

此外，《保险法》 第五十七条规定
了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具有应当
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的义务。

“但司法实践中，保险人往往以施
救 措 施 未 产 生 实 际 效 果 为 由 予 以 抗
辩。”陶峰英表示，针对这一问题，《解
释》 第 6 条规定，保险人以该措施未产
生实际效果为由抗辩的,不予支持，旨
在引导、鼓励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
后及时采取施救、减损措施，最大限度
减少损失的扩大，以实现彼此利益的最
大化。

明确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相关问题

在保险代位求偿权方面，司法解
释规定，保险人有权代位行使被保险

人因第三者侵权或者违约等享有的赔
偿请求权，明确了保险代位求偿权的
行使基础。同时，司法解释明确了在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不同主体时，保
险 人 可 以 对 投 保 人 行 使 保 险 代 位 求
偿权。

“实践中存在被保险人与他人构成
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情
况，司法解释对此规定保险人先承担连
带责任再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保险人就
连带责任承担的赔偿数额，不应超出保
险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最高法民二
庭副庭长关丽解释。

明确责任保险的相关问题

责任保险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解释》 对责任保险问题
作 出 了 专 门 规 定 。第 15 条对“被保
险人怠于请求”的情形作出规定，以
解决司法实践中亟待规范的裁量标准
问题。第 16 条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
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问
题作出了回应。第 17 条明确了被保
险人对第三者所负的赔偿责任已经生
效判决确认并已进入执行程序后，保
险人的保险责任问题。《解释》 还对
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和解参与权、诉讼
时效起算等问题作出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以下简称《保险法》）自
1995年颁布实施以来，先后经
历三次修订，其中 2009 年对
《保险法》保险合同章做了较
大改动，推动了保险合同法律
制度的完善，为保险业的健康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然而，现行《保险法》涉及
合同部分的条文不多，有的规
定较为原则，尚不能完全满足
保险市场发展和审判实践的
需要。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
自2009年起启动《保险法》系
列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司
法解释开始不断为《保险法》

“打补丁”。
前 3 次司法解释先后于

2009 年 10 月、2013 年 6 月、
2015 年 11 月出台，分别解决
了新旧保险法衔接适用问题、
《保险法》保险合同章一般规
定部分的法律适用问题、人身
保险合同部分的法律适用问
题。本次司法解释则着重解
决财产保险合同部分有关法
律适用问题。

有业内人士将本次司法
解释总结出了七大亮点：保险
标的转让时保险人无须向受让

人再次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
务；施救、减损费用无效果也要
赔；保险人可向投保人追偿；明
确保险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预
先放弃对第三者赔偿请求权的
处理规则；释明保险人赔偿后
第三者向被保险人重复赔偿的
处理规则；明确责任险诉讼时
效起算点；被保险人与第三者
达成的和解协议对责任保险人
不具有当然的约束力。

可见，针对我国《保险法》
中财产保险合同部分涉及的
保险标的的转让、保险合同
主体的权利义务、保险代位
求偿权、责任保险的相关争
议问题，《解释》作出了进一
步细化和明确的规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公众保险意识的增强，保
险业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解释》的出台，对各级人民法
院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
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
保险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也为人民法院进一
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司
法保障。 （李晓）

司法解释不断
为《保险法》“打补丁”

■观点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智邱营销服务部

流水号：0204801

成立日期：2018年7月17日

机构住所：石家庄市辛集市区南智邱镇新商业街8号

机构编码：000017139002001

发证日期：2018年7月23日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

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

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

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大港营销服务部

流水号：0204800

成立日期：2018年7月17日

机构住所：沧州市南大港管理区兴港路西、振兴路南房屋

机构编码：000017130983002

发证日期：2018年7月23日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

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

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

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李亲顾营销服务部

流水号：0204803

成立日期：2018年7月18日

机构住所：保定市定州市李亲顾镇李亲顾村定深路北侧楼房1楼#

机构编码：000017139001001

发证日期：2018年7月23日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

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

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

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镇营销服

务部

流水号：0204799

成立日期：2018年7月17日

机构住所：沧州市泊头市富镇泊富路南房屋

机构编码：000017130981002

发证日期：2018年7月23日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

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

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

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

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

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花园营销服

务部

流水号：0204802

成立日期：2018年7月18日

机构住所：张家口市下花园区自来路3号启城建筑—花园

宜居小区8#楼2号底商房屋

机构编码：000017130706001

发证日期：2018年7月23日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

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

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

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

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

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